附件2

申报材料类别及数量

1.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评审推荐工作报告。

2.申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写明“仅限申报2025年度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使用”。

3.《2025年度新型职业农民职称推荐人选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，需对推荐人员进行排序。

4.《泰安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表》一式4份，A3纸张正反面打印，请勿改变表格格式。

5.反映本人获得现资格以来专业技术水平、能力、业绩的个人业务总结1份。

6.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、学历学位证书、表彰荣誉证书、工商登记营业执照，论文著作、专利等代表性成果，以及生产经营规模、示范带动能力、经营管理能力、参加培训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。原件由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业务主管部门审核，审核人在复印件上写明“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”，由审核人签名、标注日期，并加盖审核单位公章。

7.在遵纪守法、生产和质量安全、诚信记录、生态环境等方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。

8.《产业规模和社会经济效益证明》。
以上3-5项材料需同时提供电子版。

